
 

证券代码：000592               证券简称：平潭发展            公告编号：2016-072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北京中福康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90%股权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公司与李继烈等六名股东，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

就北京中福康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福康华”）的股权转让事宜

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签订《股权收购协议》，以 2016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经

评估机构评估的净资产值为作价依据，公司以现金方式向上述交易对手支付本次

股权收购款共人民币 11,250 万元，合计收购其持有的中福康华 90%股权。 

2、本次收购已经 2016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6 年 10 月 2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2016-070】号公告），且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收购交易对手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李继烈 

身份证号：1101051943xxxxxx30 

2、新世纪康辉投资管理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 13 号 12 层 1510 

法定代表人：李继烈 

注册资本：123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程项目管理；经济贸易咨询；项目投资；信息咨询（不含中介）。 

3、福州创世康辉星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君竹路 83 号科技发展中心大楼第四层

44-20 室（自贸试验区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康辉创世旅游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建筑设计

咨询，礼仪服务，会务服务 

4、福州创世康辉星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君竹路 83 号科技发展中心大楼第四层

44-19 室（自贸试验区内）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康辉创世旅游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建筑设计

咨询，礼仪服务，会务服务 

5、北京康辉创世旅游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 13 号 12 层 1513 

法定代表人：林成  

注册资本：125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投资管理。 

6、四川小丁纵横创意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 216 号 1 栋 14 层 1 号 

法定代表人：李继烈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策划、旅游规划设计；旅游信息咨询；营销

策划、房地产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商务活动服务、大型活动组织服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概况：  

标的公司名称：北京中福康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548293200 

成立日期：2010 年 5 月 12 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 13 号 12 层 1502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继烈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旅游资源开发（不含旅游业务）；项目投资；产品设计；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批发工艺品。 



 

2、本次收购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及股东的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李继烈 1,039.40 20.78% 

2 四川小丁纵横创意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375.00 7.50% 

3 新世纪康辉投资管理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20.00% 

4 福州创世康辉星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35.30 14.71% 

5 福州创世康辉星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25.30 34.51% 

6 北京康辉创世旅游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25.00 2.50% 

 合  计 5,000.00 100.00% 

本次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将变更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1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500.00 90.00% 

2 新世纪康辉投资管理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 10.00% 

 合  计 5,000.00 100.00% 

3、标的公司财务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福康华总资产 10,163.17 万元，负债 4,885.64

万元，净资产 5,277.53 万元。2015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31.64 万元，营业利润

-1,321.6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24.94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02.87 万元。（经审计数）  

截止 2016 年 7 月 31 日，中福康华总资产 37,937.53 万元，负债 34,418.03

万元，净资产 3,519.50万元。2015年 1-7月营业收入 28.19万元，营业利润-1,539.5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67.57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0.68 万元。（经审计数） 

四、股权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李继烈 

乙方 2：四川小丁纵横创意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 3：新世纪康辉投资管理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4：福州创世康辉星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5：福州创世康辉星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6：北京康辉创世旅游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上乙方 1、乙方 2、乙方 3、乙方 4、乙方 5 及乙方 6 统称为“乙方”） 

标的公司：北京中福康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主要条款： 

1、价值确定及股权交割 

甲乙双方协议一致，甲方将按照标的公司以 2016 年 7 月 31 日为基准日经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的净资产值为作价依据以 11,250 万元受让乙方

持有的标的公司 90%的股权。甲方以评估后净资产值为参考依据收购乙方 1 持有

的 20.78%股权；甲方拟以评估后净资产值为参考依据收购乙方 2 持有的 7.5%股

权；甲方拟以评估后净资产值为参考依据收购乙方 3 持有的 10%股权；甲方拟以

评估后净资产值为参考依据收购乙方 4 持有的 14.71%股权；甲方拟以评估后净

资产值为参考依据收购乙方 5 持有的 34.51%股权；甲方拟以评估后净资产值为

参考依据收购乙方 6 持有的 2.5%股权。甲方以现金方式向乙方支付本次股权收

购款。乙方应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

手续，并于当天进行标的股权的交割。 

2、支付方式 

甲方于本协议签署并生效之日起 10 天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30%；乙方

完成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15 天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50%；

待完成如下条件之日起 15 天内，甲方扣除为乙方代缴的税款后向乙方支付合同

剩余款项：标的公司下属子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完毕。 

3、过渡期安排 

本协议各方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起至交割日止的期间为过渡期间。评估基准日

前的债权、债务及收益和亏损均由卖方享有和承担；过渡期内，乙方若需对标的

公司的生产经营、合同或其他能使标的公司收益产生影响的事务做出调整时，须

取得甲方的认可。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及收益或亏损按如下原则处理：标的公司

在过渡期产生的收益由甲方享有，在过渡期内，未取得甲方的认可调整标的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的亏损由乙方承担。 

4、税费负担和收购的人员安置 



 

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所有税费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进

驻公司后，相关公司的人员全部转由乙方安排。 

5、陈述和保证 

甲方向乙方作出如下陈述和保证：甲方为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独立法人，

并完全有能力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股权收购价款；甲方签订本协议不违反其已签订

的任何其他协议、文件或承诺等；甲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签署并执行本协

议。 

乙方向甲方作出如下陈述和保证：标的公司自设立以来合法经营，不存在重

大违法违规之情形，不存在重大行政处罚、刑事犯罪、重大诉讼等情形；截至本

协议签署之日，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被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行政处罚、

刑事犯罪及未决诉讼。转让予甲方的股权为乙方合法拥有，乙方拥有完全、有效

的处分权，且乙方已足额缴纳出资款，在标的公司成立时亦无虚假出资之任何行

为。其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形式的他项权利，且不存在任何权

利瑕疵；保证甲方在收购股权之后免遭任何第三人追索；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

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乙方及其子公司已按照政府部门（工商、税务、国土资源

局、房管局等部门）的要求，取得相关的执照并依法办理年检等手续；且乙方及

其子公司已取得经营其业务所需的一且经营资质或相关经营资质正在办理过程

之中但办理该等资质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乙方及其子公司已遵循相关法律法

规，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不存在任何

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的情形，若存在乙方欠缴员工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并由乙方补足本协议签署前应为员工缴纳的

社保及住房公积金。乙方应向甲方完整、真实、有效的披露了本次股权收购的全

部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标的公司财务状况、法律纠纷、业务情况、债权债务

情况（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两年内，因乙方原有的或有债务及诉讼产生的损失，由

乙方以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0%股份对应的份额进行补偿）、资产状况等问题，以

及对本次股权收购完成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事实情况。乙方

应保证已告知甲方有关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全部债务，若有其他债务（包括但

不限于抵押、担保等或有债务）的，则由乙方承担；在签订本协议之前，乙方未



 

签订任何限制或禁止其与甲方签订本协议任何协议、文件、承诺或做出与之相关

的一切行为；乙方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签署并执行本协议。 

6、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或没有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义务或责任，即构成违约责任；任

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致使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遭受直接损失，违约方应就

上述损失对守约方予以赔偿。 

7、协议的生效、变更、解除、终止和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自出让各方和受让方有权签字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

成立并生效。除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有权解除本协议外，本协议的任何变更或解

除应经本协议各方签署书面协议后方可生效。经协议各方同意可对本协议进行变

更并签署相关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本协议与补充协议的内

容有冲突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凡因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本协议各方可通过友好协

商解决。在协商不能解决或一方不愿意通过协商解决时，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

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五、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正逐步向旅游和医疗行业转型，而旅游业项目开发运营需要较长时

间的业务磨合与服务提升，项目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口碑对公司经营管理有着非常

重要的影响，采取并购成熟旅游项目的方式有利于整合既有旅游资源及经营要

素，是公司快速切入旅游休闲度假行业较为高效的方式，本次收购将有助于加速

公司在旅游行业的布局，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 

标的公司与多地政府签署了景区开发协议，其中已经开发的西塘项目紧邻国

家级景区西塘古镇，紧靠沪、杭中心城市，旅游开发前景好，收购完成后本公司

将在资金、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并与早前公司已收购的嘉

善康辉创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西塘景区项目联动开发，形成规模效益。 

本次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将纳入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预计对本期损益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以后年度损益的影响程度决定于该公司的经营成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九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